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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中心城区及市区部分建制镇 （街道）

驻地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
济政发 〔２０２０〕１２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

关规定，确定调整我市中心城区 （含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下同）及市区部分

建制镇 （街道）驻地国有土地基准地价。

现将调整后的基准地价公布如下：

一、中心城区基准地价调整范围：东

至孙耿街道东行政界线、崔寨街道北行政

界线、３２１省道、济南高新区代管范围北

界线、历城区东行政界线；南至绕城高速

公路南环线、中心城区城市规划线南边

界；西至中心城区城市规划线西边界、桑

梓店街道西行政界线、孙耿街道西行政界

线、太平街道西行政界线；北至徒骇河。

市区１０个建制镇 （街道）驻地基准

地价一并调整，涉及市南部山区仲宫街

道、柳埠街道、西营街道以及长清区归德

街道、五峰山街道、万德街道、张夏街

道、孝里镇、马山镇、双泉镇。

二、中心城区国有土地级别基准地价

标准和区片基准地价标准，以及市区１０

个建制镇 （街道）驻地国有土地级别基准

地价标准详见附件。

三、本基准地价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有效期３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印发

的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及市区

部分建制镇 （街道）驻地国有土地基准地

价的通知》（济政发 〔２０１８〕１５号）同时

废止。

附件：１．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商服、

住宅、工业用地级别基准

地价表

２．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商服

用地区片基准地价表

３．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住宅

用地区片基准地价表

４．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工业

用地区片基准地价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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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

基准地价表

６．济南市市区建制镇 （街道）

国有土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８日

附件１

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商服、住宅、工业用地
级别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Ⅰ １１９２４ １４９６０ ２２０２

Ⅱ １０９４２ １２００８ １６９０

Ⅲ ８１９８ ９８４０ １２４４

Ⅳ ６１５０ ８２２２ ８６８

Ⅴ ４６９６ ６８９４ ６５６

Ⅵ ３８０４ ４８９４ ４９１

Ⅶ ３０２８ ３７２８ ４１１

Ⅷ ２３１８ ２６３０ ———

Ⅸ １６２０ ———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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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商服用地区片基准地价表

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区片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１ Ⅰ－１ １２０２４ ８０２ ６０１２

２ Ⅰ－２ １１８１６ ７８８ ５９０８

３ Ⅱ－１ １０５３６ ７０２ ５２６８

４ Ⅱ－２ １０３００ ６８７ ５１５０

５ Ⅱ－３ １１５６６ ７７１ ５７８３

６ Ⅱ－４ １０２７０ ６８５ ５１３５

７ Ⅱ－５ １０７０２ ７１３ ５３５１

８ Ⅱ－６ １１７２２ ７８１ ５８６１

９ Ⅱ－７ １０６２６ ７０８ ５３１３

１０ Ⅱ－８ １１２１８ ７４８ ５６０９

１１ Ⅱ－９ １０２９４ ６８６ ５１４７

１２ Ⅲ－１ ７５０８ ５０１ ３７５４

１３ Ⅲ－２ ７６８４ ５１２ ３８４２

１４ Ⅲ－３ ９６４０ ６４３ ４８２０

１５ Ⅲ－４ ９１３８ ６０９ ４５６９

１６ Ⅲ－５ ７９９０ ５３３ ３９９５

１７ Ⅲ－６ ７７１４ ５１４ ３８５７

１８ Ⅲ－７ ８０６０ ５３７ ４０３０

１９ Ⅲ－８ ７８９２ ５２６ ３９４６

２０ Ⅲ－９ ８２４２ ５４９ ４１２１

２１ Ⅲ－１０ ８２１０ ５４７ ４１０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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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区片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２２ Ⅲ－１１ ８７０６ ５８０ ４３５３

２３ Ⅲ－１２ ７９０６ ５２７ ３９５３

２４ Ⅳ－１ ６６５８ ４４４ ３３２９

２５ Ⅳ－２ ５８６８ ３９１ ２９３４

２６ Ⅳ－３ ５４０８ ３６１ ２７０４

２７ Ⅳ－４ ５７５４ ３８４ ２８７７

２８ Ⅳ－５ ７０７０ ４７１ ３５３５

２９ Ⅳ－６ ６４８０ ４３２ ３２４０

３０ Ⅳ－７ ６２３２ ４１５ ３１１６

３１ Ⅳ－８ ５９７６ ３９８ ２９８８

３２ Ⅳ－９ ６５８２ ４３９ ３２９１

３３ Ⅳ－１０ ６０８８ ４０６ ３０４４

３４ Ⅳ－１１ ５７０２ ３８０ ２８５１

３５ Ⅳ－１２ ６９０６ ４６０ ３４５３

３６ Ⅳ－１３ ５５７０ ３７１ ２７８５

３７ Ⅴ－１ ４１０８ ２７４ ２０５４

３８ Ⅴ－２ ４５８０ ３０５ ２２９０

３９ Ⅴ－３ ４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１４３

４０ Ⅴ－４ ５２４２ ３４９ ２６２１

４１ Ⅴ－５ ４６０８ ３０７ ２３０４

４２ Ⅴ－６ ４９３４ ３２９ ２４６７

４３ Ⅴ－７ ５１０４ ３４０ ２５５２

４４ Ⅴ－８ ４３７０ ２９１ ２１８５

４５ Ⅴ－９ ４５０８ ３０１ ２２５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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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区片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４６ Ⅴ－１０ ３９５８ ２６４ １９７９

４７ Ⅴ－１１ ５６８８ ３７９ ２８４４

４８ Ⅴ－１２ ４９６０ ３３１ ２４８０

４９ Ⅴ－１３ ４０８２ ２７２ ２０４１

５０ Ⅵ－１ ３４７０ ２３１ １７３５

５１ Ⅵ－２ ３４４８ ２３０ １７２４

５２ Ⅵ－３ ４０９２ ２７３ ２０４６

５３ Ⅵ－４ ３５９８ ２４０ １７９９

５４ Ⅵ－５ ３２９０ ２１９ １６４５

５５ Ⅵ－６ ３５５０ ２３７ １７７５

５６ Ⅵ－７ ４６５４ ３１０ ２３２７

５７ Ⅵ－８ ３３８４ ２２６ １６９２

５８ Ⅵ－９ ４１３６ ２７６ ２０６８

５９ Ⅶ－１ ３３９２ ２２６ １６９６

６０ Ⅶ－２ ３３００ ２２０ １６５０

６１ Ⅶ－３ ３１９０ ２１３ １５９５

６２ Ⅶ－４ ２９８０ １９９ １４９０

６３ Ⅶ－５ ２９３８ １９６ １４６９

６４ Ⅶ－６ ３１３２ ２０９ １５６６

６５ Ⅶ－７ ２６９６ １８０ １３４８

６６ Ⅶ－８ ２９４８ １９７ １４７４

６７ Ⅶ－９ ２４９２ １６６ １２４６

６８ Ⅶ－１０ ３２７８ ２１９ １６３９

６９ Ⅶ－１１ ３０８０ ２０５ １５４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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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区片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７０ Ⅷ－１ ２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０７１

７１ Ⅷ－２ ２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０７１

７２ Ⅷ－３ ２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０７１

７３ Ⅷ－４ ２２１４ １４８ １１０７

７４ Ⅷ－５ ２３５６ １５７ １１７８

７５ Ⅷ－６ ２５９４ １７３ １２９７

７６ Ⅷ－７ ２２６４ １５１ １１３２

７７ Ⅷ－８ ２０４８ １３７ １０２４

７８ Ⅷ－９ １８４４ １２３ ９２２

７９ Ⅷ－１０ ２３８０ １５９ １１９０

８０ Ⅷ－１１ ２３８０ １５９ １１９０

８１ Ⅷ－１２ ２２６０ １５１ １１３０

８２ Ⅷ－１３ ２５００ １６７ １２５０

８３ Ⅷ－１４ ２２６０ １５１ １１３０

８４ Ⅸ－１ １５３０ １０２ ７６５

８５ Ⅸ－２ １５３０ １０２ ７６５

８６ Ⅸ－３ １５３０ １０２ ７６５

８７ Ⅸ－４ １５３０ １０２ ７６５

８８ Ⅸ－５ １５３０ １０２ ７６５

８９ Ⅸ－６ １８００ １２０ ９００

９０ Ⅸ－７ １９００ １２７ ９５０

９１ Ⅸ－８ １７００ １１３ ８５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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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住宅用地区片基准地价表

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区片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１ Ⅰ－１ １４１０４ ９４０ ７０５２

２ Ⅰ－２ １５７００ １０４７ ７８５０

３ Ⅰ－３ １４４９６ ９６６ ７２４８

４ Ⅰ－４ １５４４４ １０３０ ７７２２

５ Ⅰ－５ １４９１４ ９９４ ７４５７

６ Ⅰ－６ １４７０８ ９８１ ７３５４

７ Ⅱ－１ １１７３４ ７８２ ５８６７

８ Ⅱ－２ １０４１８ ６９５ ５２０９

９ Ⅱ－３ １３１２４ ８７５ ６５６２

１０ Ⅱ－４ １２０６６ ８０４ ６０３３

１１ Ⅱ－５ １３５１６ ９０１ ６７５８

１２ Ⅱ－６ １０１００ ６７３ ５０５０

１３ Ⅱ－７ １２７００ ８４７ ６３５０

１４ Ⅱ－８ １１３１８ ７５５ ５６５９

１５ Ⅲ－１ ８２０４ ５４７ ４１０２

１６ Ⅲ－２ ９２５６ ６１７ ４６２８

１７ Ⅲ－３ １０１７８ ６７９ ５０８９

１８ Ⅲ－４ １１１４２ ７４３ ５５７１

１９ Ⅲ－５ １００４０ ６６９ ５０２０

２０ Ⅲ－６ １０５１８ ７０１ ５２５９

２１ Ⅲ－７ ９１９８ ６１３ ４５９９

２２ Ⅲ－８ ９４０４ ６２７ ４７０２

２３ Ⅳ－１ ７５８４ ５０６ ３７９２

２４ Ⅳ－２ ７０８０ ４７２ ３５４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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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区片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２５ Ⅳ－３ ７８５８ ５２４ ３９２９

２６ Ⅳ－４ ８５５０ ５７０ ４２７５

２７ Ⅳ－５ １０３３２ ６８９ ５１６６

２８ Ⅳ－６ ９５０６ ６３４ ４７５３

２９ Ⅳ－７ ７１２４ ４７５ ３５６２

３０ Ⅳ－８ ６９３６ ４６２ ３４６８

３１ Ⅳ－９ ９０５０ ６０３ ４５２５

３２ Ⅳ－１０ ８４６４ ５６４ ４２３２

３３ Ⅴ－１ ６５０２ ４３３ ３２５１

３４ Ⅴ－２ ５６７４ ３７８ ２８３７

３５ Ⅴ－３ ６５２８ ４３５ ３２６４

３６ Ⅴ－４ ７３４２ ４８９ ３６７１

３７ Ⅴ－５ ７０７２ ４７１ ３５３６

３８ Ⅴ－６ ８４１２ ５６１ ４２０６

３９ Ⅴ－７ ５２３２ ３４９ ２６１６

４０ Ⅴ－８ ５８１２ ３８７ ２９０６

４１ Ⅴ－９ ６０３０ ４０２ ３０１５

４２ Ⅴ－１０ ７００４ ４６７ ３５０２

４３ Ⅴ－１１ ８０６６ ５３８ ４０３３

４４ Ⅵ－１ ５１７８ ３４５ ２５８９

４５ Ⅵ－２ ５０３０ ３３５ ２５１５

４６ Ⅵ－３ ４７６４ ３１８ ２３８２

４７ Ⅵ－４ ４６０８ ３０７ ２３０４

４８ Ⅵ－５ ５４７２ ３６５ ２７３６

４９ Ⅵ－６ ５０１２ ３３４ ２５０６

５０ Ⅵ－７ ５７４６ ３８３ ２８７３

５１ Ⅵ－８ ６３３２ ４２２ ３１６６

５２ Ⅵ－９ ４７８０ ３１９ ２３９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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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区片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５３ Ⅵ－１０ ３７１６ ２４８ １８５８

５４ Ⅵ－１１ ４１４４ ２７６ ２０７２

５５ Ⅵ－１２ ３９３０ ２６２ １９６５

５６ Ⅵ－１３ ４７６２ ３１７ ２３８１

５７ Ⅵ－１４ ４６２６ ３０８ ２３１３

５８ Ⅶ－１ ３７７４ ２５２ １８８７

５９ Ⅶ－２ ４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１４３

６０ Ⅶ－３ ４５２０ ３０１ ２２６０

６１ Ⅶ－４ ４００２ ２６７ ２００１

６２ Ⅶ－５ ４００２ ２６７ ２００１

６３ Ⅶ－６ ３６６６ ２４４ １８３３

６４ Ⅶ－７ ３３３４ ２２２ １６６７

６５ Ⅶ－８ ４００２ ２６７ ２００１

６６ Ⅶ－９ ３８５８ ２５７ １９２９

６７ Ⅶ－１０ ３７００ ２４７ １８５０

６８ Ⅶ－１１ ３４００ ２２７ １７００

６９ Ⅶ－１２ ３４００ ２２７ １７００

７０ Ⅶ－１３ ３１１０ ２０７ １５５５

７１ Ⅶ－１４ ３１１０ ２０７ １５５５

７２ Ⅷ－１ ２６１６ １７４ １３０８

７３ Ⅷ－２ ２５７０ １７１ １２８５

７４ Ⅷ－３ ２５１４ １６８ １２５７

７５ Ⅷ－４ ２５１４ １６８ １２５７

７６ Ⅷ－５ ２５１４ １６８ １２５７

７７ Ⅷ－６ ２６７０ １７８ １３３５

７８ Ⅷ－７ ２６６２ １７７ １３３１

７９ Ⅷ－８ ２８００ １８７ １４００

８０ Ⅷ－９ ２６００ １７３ 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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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工业用地区片基准地价表

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１ Ⅰ－１ ２２０２ １４７

２ Ⅱ－１ １５０６ １００

３ Ⅱ－２ １６７４ １１２

４ Ⅱ－３ １８０７ １２０

５ Ⅱ－４ １６３９ １０９

６ Ⅲ－１ １１７０ ７８

７ Ⅲ－２ １２３４ ８２

８ Ⅲ－３ １２７８ ８５

９ Ⅲ－４ １２４６ ８３

１０ Ⅳ－１ ９２４ ６２

１１ Ⅳ－２ ８０３ ５４

１２ Ⅳ－３ ８１４ ５４

１３ Ⅳ－４ ９３２ ６２

１４ Ⅳ－５ ７９２ ５３

１５ Ⅳ－６ ８８９ ５９

１６ Ⅳ－７ ８５９ ５７

１７ Ⅴ－１ ６６５ ４４

１８ Ⅴ－２ ７０６ ４７

１９ Ⅴ－３ ６２８ ４２

２０ Ⅴ－４ ６１３ ４１

２１ Ⅴ－５ ６８１ ４５

２２ Ⅴ－６ ７５８ ５１

２３ Ⅴ－７ ６８２ ４５

２４ Ⅴ－８ ６２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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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片
区片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万元／亩）

２５ Ⅴ－９ ５６８ ３８

２６ Ⅴ－１０ ５６８ ３８

２７ Ⅵ－１ ６０５ ４０

２８ Ⅵ－２ ４４８ ３０

２９ Ⅵ－３ ４５２ ３０

３０ Ⅵ－４ ５４７ ３６

３１ Ⅵ－５ ６０２ ４０

３２ Ⅵ－６ ４５０ ３０

３３ Ⅵ－７ ５５１ ３７

３４ Ⅵ－８ ５７５ ３８

３５ Ⅵ－９ ４３７ ２９

３６ Ⅵ－１０ ４５０ ３０

３７ Ⅵ－１１ ４５０ ３０

３８ Ⅵ－１２ ４１０ ２７

３９ Ⅵ－１３ ４５０ ３０

４０ Ⅵ－１４ ４１０ ２７

４１ Ⅶ－１ ４６３ ３１

４２ Ⅶ－２ ４１７ ２８

４３ Ⅶ－３ ４８７ ３２

４４ Ⅶ－４ ４４０ ２９

４５ Ⅶ－５ ３７７ ２５

４６ Ⅶ－６ ４２０ ２８

４７ Ⅶ－７ ４２３ ２８

４８ Ⅶ－８ ３４１ ２３

４９ Ⅶ－９ ３７０ ２５

５０ Ⅶ－１０ ３３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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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

有 关 说 明

　　一、基准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二、土地权利状况：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三、土地使用年期：按国家法定最高

出让年期设定，商服用地４０年，住宅用

地７０年，工业用地５０年，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５０年。

四、土地开发程度：“六通一平”（包

括通路、供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

以及场地平整）。

五、容积率：商服用地、住宅用地

２．０，工业用地１．０，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１．５。

六、土地还原利率：商服用地６．４％，

住宅用地６．０％，工业用地５．５％，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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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市区建制镇 （街道）国有土地基准地价

有 关 说 明

　　一、基准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二、土地权利状况：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三、土地使用年期：按国家法定最高

出让年期设定，商服用地４０年，住宅用

地７０年，工业用地５０年，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５０年。

四、土地开发程度：“五通一平”（包

括通路、供电、通讯、供水、排水以及场

地平整）。

五、容积率：商服用地、住宅用地

１．１，工业用地０．７，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１．０。

六、土地还原利率：商服用地、住宅

用地６．０％，工业用地５．５％，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６．０％。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８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深入实施品牌战略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２０〕７６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现将 《济南市深入实施品牌战略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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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深入实施品牌战略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为深入实施品牌战略，壮大品牌经

济，培育发展新动能，构筑省会经济发展

新优势，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推动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

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路

径，把握三大国家战略交汇叠加重大机

遇，推行更高质量标准，增强创新发展支

撑，优化品牌发展环境，加快打造一批本

地品牌产品、品牌服务和品牌企业，全面

提升城市品质，为打造 “五个济南”，建

设 “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

动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２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品牌

培育、发展和保护机制，品牌发展基础进

一步夯实，发展环境更加优化，品牌经济

贡献率大幅提高，品牌认知度、美誉度、

影响力显著提升。

（一）产品更高端。打造技术更先进、

制造更智能、品质更高端、品牌更响亮的

“济南产品”，建设高端产品品牌汇聚基

地。到２０２２年，培育省高端产品品牌

３００个，品牌价值总额超过６０００亿元；

“泰山品质”高端认证品牌达到８个，省

优质产品基地达到１０个，品牌数量和品

牌价值居全省前列。

（二）服务更优质。服务功能全面增

强，服务能级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转型

升级，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济南服务”

成为国内外驰名金字招牌和城市名片。到

２０２２年，培育省服务业高端品牌２００个，

品牌价值总额超过２０００亿元；服务业顾

客满意度达到８８分以上；公共服务质量

监测评价进入全国前１０位。

（三）名企更集聚。引进、培育一批

具有产品和服务优势的品牌企业，打造一

批高端产业集群，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园

区，形成优势企业集聚高地。到２０２２年，

将十大千亿产业打造成特色鲜明、国内知

名的产业集群品牌，省 “十强”产业集群

领军企业达到２９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

单项冠军、瞪羚、独角兽企业总量达到

６００家以上，有效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４４００家。

三、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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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响农业品牌，塑造现代农业

新名片。

１．打造 “泉水人家”特色农产品品

牌。夯实农产品质量基础，健全品牌农产

品标准体系，加快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步

伐，鼓励引导企业创建知名品牌、驰名商

标等；进一步完善市、区县、镇 （街道）

三级监管体系，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推进追溯基点和基层监管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农产品品牌梯次发展，做好农产

品品牌的挖掘、遴选和培育工作，加快构

筑 “１＋１０＋Ｎ”品牌农业发展体系；做

大做强章丘大葱、莱芜生姜、平阴玫瑰等

优势品牌，持续提升历城草莓、长清寿

茶、曲堤黄瓜、商河花卉、高官甜瓜、龙

山小米、南山核桃、农高种业、莱芜黑猪

等特色品牌影响力。推行 “公共品牌＋企

业商标”模式，对特色农产品实施 “统一

规划、统一形象、统一推介”，引导企业

按规定使用公共品牌。加强品牌营销，利

用 “泉水人家庆丰收”“中国农民丰收节”

等展销平台、文化节庆活动，助推济南农

品 “走出去”和 “济南好品”共享，塑造

“泉水人家”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到

２０２２年，“三品一标”农产品有效用标总

数保持在１４００个以上，省级以上农产品

品牌４５个以上。（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

商务局等单位配合）

２．打造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品牌。发

挥区划调整优势，构建特色农业产业体

系，建设十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农业

十大特色产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促进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形成 “十业育十

园，十特带百千”的发展新格局。通过提

高研发能力、增加科技附加值、提升品牌

影响力等方式，科学引导和推进圣泉集

团、维尔康、佳宝乳业等农业龙头企业再

上新水平，全面提升龙头企业适应市场和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实施农村电商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培育壮大农村电商市

场主体，加快建设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到２０２２年，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４８０家，打造２个国家级农村电商示

范县，农产品网络零售总额突破６０亿元，

初步形成粮油种植加工、兽药饲料生产、

乳制品生产、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式

发展格局。（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发展

改革委、市商务局、市口岸物流办等单位

配合）

（二）打响工业品牌，打造 “济南智

造”新高地。

３．打造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品牌。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优化提升 “三聚多园”空间布

局，加快建设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重点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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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服务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卫星导航

等６条产业链，在服务器、芯片设计和制

造、卫星导航等领域加快形成优势品牌，

以浪潮集团等骨干企业带动全市大数据与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进入国家第一

梯队，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到２０２２年，产业规模提升１４００亿

元，规模总量超过５０００亿元。（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济南高新

区管委会等单位配合）

４．打造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集

群品牌。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施

“创新能力提升、重点领域产业链推进、

智能制造推进、高端装备产业生态打造”

４大工程，持续提升高端装备产业集聚区

智能化水平。依托山东重工绿色智造产业

城、济南高新区智能装备城、智能制造产

业集聚区 （中德企业合作区）等重点项目

载体，打造质量优、竞争力强、附加值高

的汽车及零部件、激光装备、轨道交通、

机器人、数控机床、电力装备等细分领域

拳头产品，以中国重汽、二机床集团等骨

干企业带动我市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

抢占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市场。到２０２２

年，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规模提升

１５００亿元，产业规模达到５０００亿元。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

等单位配合）

５．打造精品钢与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品牌。加快完善创新链和资金链，延伸产

业链，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打造创新能力

强、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先进材料

产业集群。通过产业细分，在精品钢、不

锈钢、先进高分子、粉末冶金、石墨烯、

晶体材料等６个方向，分别打造以山钢股

份等为龙头的全国最大、规格最全的 Ｈ

型钢生产基地，以泰山钢铁等为龙头的世

界一流、国内领先的 “泰山不锈”４００系

高端不锈钢新高地，以圣泉集团等为龙头

的亚洲最大的酚醛树脂生产基地，以莱钢

粉末等为龙头的产销规模位居亚洲第一的

粉末冶金基地，以及以山东天岳等为龙头

的技术、产品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碳化硅

单晶衬底生产基地。到２０２２年，精品钢

与先进材料产业规模提升５００亿元，产业

规模达到２０００亿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等单位配合）

６．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品牌。依

托我市生物医药产业资源禀赋，以构建产

业垂直生态体系为主线，聚焦抗肿瘤药

物、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中医中药、医疗

器械、医美抗衰、特医食品等６个方向，

分别打造以齐鲁制药等为龙头的国家级抗

肿瘤药物研发中心，以银丰生物等为龙头

的中国最大的细胞存储基地，以博科生物

等为龙头的中日韩医疗器械产业基地，以

华熙生物、福瑞达生物等为龙头的 “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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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谷”，以福胶集团等为龙头的中国最大

的特医食品产业化基地等品牌。到２０２２

年，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规模提升

１５００亿元，产业规模达到２５００亿元。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

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济南高新

区管委会、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济南片区管委会等单位配合）

７．实施工业精品制造工程。提升工

业设计能力，发挥创意设计对品牌的助推

作用，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汽

车、电力装备、重型机械等行业，以及节

能环保、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原创设计突

破，加快工业设计高端化、品牌化、产业

化发展。提高工业精品制造能力，坚持智

能制造主攻方向，定期遴选发布 《济南优

势工业产品目录》，持续推动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５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

业领域的创新应用，支持企业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工艺改进等，打造一批我

市工业企业质量管理标杆和精品制造企

业。到２０２２年，获得认定的国家级工业

设计中心达到６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达

到２７家，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创业共同

体达到６０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

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配合）

（三）打响消费品牌，构筑 “济南消

费”新优势。

８．打造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品牌。

加快商贸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商贸服务能

级，建设跨境电商Ｏ２Ｏ体验中心，打造

商品进口 “世界超市”。加快培育教育、

体育、养老、医疗，特别是文化旅游等消

费新热点，持续壮大家政服务、健身休

闲、竞赛表演等传统服务业。全面实施

“品牌济南”产品消费补贴政策，推出一

批凸显济南元素和济南特质的 “城市礼

品”“旅游商品”，打造一批网红商品。大

力发展电商经济，开展济南名优产品 “中

华行”“全球行”“网上行”等市场开拓行

动。支持 “老字号”、非遗产品组团进驻

商业场所，并遴选一批率先进驻机场、铁

路站点开展试点营销。擦亮 “阳光大姐”

“食安济南”等知名品牌，加快打造一批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名企、名院、名品、名

店、名展、名赛、名会等，全力打造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到２０２２年，培育引进新

零售主体２０００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４５００亿元。（市商务局牵头，市教育

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等

单位配合）

９．打造 “文化消费”品牌。实施黄

河文化保护传承工程，加快建设一批文化

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和重大项目。推动文化

和旅游资源共享，打造世界级 “山水圣

人”中华文化枢轴。扩大泉城文化国际影

响力，积极挖掘曲艺文化特色，高起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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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非遗展示中心，推动 “泉·城文化

景观”申遗。加强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立

足群众需求和济南特色，构建集吃、玩、

游、乐、购于一体的文化消费服务体系。

融合电影、曲艺、泉水游、互动休闲等文

化消费热点项目，集中开发一批品位高、

形式多、层面广、影响力大的文化产品和

服务，打造齐鲁文化新高地。到２０２２年，

文化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６００

亿元。（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市水务局、

济南文旅发展集团等单位配合）

１０．打造 “泉城济南”旅游品牌。开

展研学旅游、红色旅游、工业旅游、体育

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等示范基地 （点）

创建工作，争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示范

区。提升乡村旅游品质，聚力打造乡村旅

游集聚示范区、示范村、精品项目、精品

民宿、旅游商品５类重点样板。加大市南

部山区生态保护力度，整合打造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提升 “泉城夜宴”美誉度，打

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唱响 “夜泉城”

品牌。指导创建一批 Ａ级景区，支持雪

野湖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到２０２２年，

全市旅游收入突破１３００亿元。（市文化和

旅游局牵头，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

济南文旅发展集团等单位配合）

１１．打造 “康养名城”品牌。壮大

“齐鲁医学”品牌。提升疑难危重疾病诊

疗、重大前沿学术科研、高水平专科建设

和高水平人才引育能力，推动济南国际医

学科学中心崛起发展；聚焦高端科研、高

端医疗、高端康养和健康医疗大数据资

源，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医学科学

和医疗健康产业高地。擦亮 “扁鹊故里”

品牌。深入挖掘中医药资源，传承扁鹊医

脉，抓好中医医院发展，打造中医重点专

科；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加快道地药材

产业化种植，建设国际中医药文化产业

园，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到２０２２年，全

市医疗康养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１３００

亿元。（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济南高新区管委

会、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

区管委会、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管委

会、济南文旅发展集团等单位配合）

（四）打响政务服务品牌，打造最优

营商环境。

１２．打造 “在泉城全办成”品牌。推

进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深化减材料、减

证明、减环节、减时限、减费用 “五减”

改革，推进 “秒批秒办”，以 “店小二”

式服务，打造 “在泉城全办成”亮丽名

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严肃整治侵

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

题，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

的市场环境。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

积极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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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单位按照职责分别负责）

１３．打造 “泉城公共服务”品牌。落

实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围绕

公共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体育、养

老、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生态环

境等重点领域，开展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提

升、社会保障服务质量提升、教育服务质

量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等１２项攻坚

行动，采取６２条措施，补齐公共服务短

板，提升 “温暖人社” “贴心民政”等公

共服务品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到２０２２年，公共

服务质量监测评价进入全国前１０位。（市

质量强市及品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牵头，有关成员单位配合）

１４．提升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品牌影

响力。坚持法制化管理，标准化运营，进

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流程、提高效能，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努力打造有温

度的热线，在政府服务热线领域持续引领

全国。成立济南热线服务产业研究院，在

全国率先实现热线产业化发展。建设国家

级服务标准化成果展示、实践验证、创新

研究和宣传培训４个基地，每年举办热线

学术交流和标准化培训。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积极推进政府热线国际标准制定，有

效引领和转化先进经验，不断提高政府热

线服务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到２０２２年，

实现热线市场化运营，产研院、热线、产

业融合发展。（市政府办公厅牵头）

（五）强化基础建设，提升品牌发展

支撑能力。

１５．夯实质量基础。加强顶层设计，

编制 《“十四五”质量发展规划》，明晰质

量发展战略路径。搭建质量基础设施 “一

站式”服务平台，加快国家产业计量中心

园区、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

范区建设，提升检验检测服务能力和产业

发展支撑能力。实施 “服务零距离、质量

零缺陷”为主题的中小企业质量技术服务

活动，组织专家、技术团队精准对接企业

需求，推动百家重点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

理模式，引导百家企业提升品牌价值。实

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扩大产品

抽查范围，加大产品抽查频次，确保产品

质量安全。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岗位

练兵和质量标兵等活动，推广新型学徒

制，提高一线工人的技能和素质。到

２０２２年，工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９６％

以上，主要农产品和食品合格率分别稳定

在９７％和９８％以上。（市质量强市及品牌

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有关

成员单位配合）

１６．提升产品品质。探索实行科研项

目 “挂帅制”“揭榜制”“包干制”，通过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实施，加快推动关键核

心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取得

突破，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 “卡脖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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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发布年度高成长性企业榜单，推广中

小微企业创新券制度，建设一批品牌策

划、咨询、评估、孵化等一体化综合性平

台。实施品牌评价，制定 《“好品济南”

评价标准》《品牌价值测算指标体系》，有

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品牌管理、提升品牌价

值的解决方案。到２０２２年，全市省级以

上创新平台达到１０００家，拥有发明专利

的工业企业超过４０００家，推动５００家企

业开展品牌价值评价。（市质量强市及品

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有

关成员单位配合）

１７．强化标准引领。抓实抓细标准化

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扩大先进标准供

给，完善标准体系，引导企业制定或采用

国际、国内先进标准，掌握国际竞争的话

语权。大力实施企业标准 “领跑者”制

度，深入推进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

明公开，不断提高济南产品和服务的标准

水平。加快国内外标准接轨，推动内外销

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缩短国内外市场 “质

量差距”和 “信任差距”。到２０２２年，推

动制定国际国外先进标准４０项、国家标

准２２００项、行业标准３０００项、地方标准

３７５０项，建设国家级、省级标准化示范

（试点）项目１８０项。 （市市场监管局牵

头）

１８．推进梯次培育。做大主导品牌，

实施 “旗舰企业”培育计划，培育壮大一

批龙头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

知名品牌，争创中国质量奖。扶持潜力品

牌，支持隐形冠军、独角兽、瞪羚等有较

强带动作用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助推打

造国内知名品牌，争创省长质量奖。振兴

老品牌，以新设计、新技术、新模式、新

机制赋予老品牌新形象，重塑 “济南金

花”。开展高端品牌培育，建立市级品牌

培育库，引导重点企业进入省级培育库，

分层次推进梯次培育，对入库企业进行培

育孵化，引导品牌做大做强。到２０２２年，

推动５００家企业进入高端品牌培育库。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国资委、市民营经济局等单位配合）

１９．加大品牌推广。对全市主导品牌

实施 “一品一策一方案”推广计划，制作

《品牌济南》宣传片，借助传统媒体、新

兴媒体手段和网络红人等资源，整体策

划、包装宣传济南品牌。搭建品牌展示平

台，充分利用 “品牌日”“质量月”“好品

山东”等活动和平台，推介济南优势品

牌。树立质量标杆，修订市长质量奖管理

办法，积极宣传、推广获奖单位和个人的

先进经验、成果。到２０２２年，策划推广

品牌企业５０家以上，打造品牌示范企业

１００家以上。 （市质量强市及品牌战略推

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有关成员单

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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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措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市质量强

市及品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作用，科学调度、统筹协调、指导推进

各项工作。各区县要加强对品牌工作的组

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扎实推进本区域

品牌打造工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

力。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工作推进路线图、

时间表，加强协调配合，抓好目标任务的

分解和落实。

（二）加大政策扶持。加大政府资金

投入，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完善品牌激励

措施，用好用活各项扶持政策。对新获得

市长质量奖的组织和个人分别给予５０万

元、５万元资金扶持，对新获批创建山东

省优质产品基地的有关组织给予２０万元

资金扶持，对新获得 “泰山品质”认证的

有关组织给予１０万元资金扶持，每年设

置１５０万元财政资金用于品牌培育孵化、

教育培训等支持自主品牌发展的措施。

（三）强化人才支撑。建立健全人才

培养、发现和吸引机制，建设一支具有较

强品牌意识、专业品牌知识、精通品牌运

营、熟悉市场规则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积

极开展 “首席质量官” “济南工匠”等标

杆选树活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弘扬企

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为品牌

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四）严格督导考核。完善工作考核

机制，提高品牌在区县政府质量工作考核

中的比重，对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及时督促

检查，对贯彻落实情况适时开展评估，确

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本计划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实行后扶持政策的

扶持资金顺延一年）。

附件：济南市深入实施品牌战略三年

行动计划量化指标责任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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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构建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一体化

工作体系的意见
济政办字 〔２０２０〕４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道路交通安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整合各方力量，

凝聚管理合力，提升道路交通事故预防能

力，持续维护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

定，按照我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部署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构建道路

交通安全治理一体化工作体系提出如下意

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突出 “从根本上消除事故

隐患”的工作思路，通过全区域统筹、全

要素管控、全流程闭环，把若干分散的交

通管理力量融合纳入到统一的道路交通安

全一体化治理格局之中，实现交通治理从

分散到统筹、从粗放到集约、从传统到科

技、从共管到共治的转变，努力在交通安

全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新突破，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目标体系

构建以 “一体六维十二项机制”为基

本架构的道路交通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一体，即 “一个体系”：建立健全 “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道路交通安全一

体化治理体系；六维，即 “六个维度”：

坚持顶层基层一体化驱动、社会共治一体

化推进、安全隐患一体化治理、交通秩序

一体化管控、信息数据一体化融合、宣传

教育一体化拓展；“十二项机制，即死亡

事故现场督导机制和重大安全隐患约谈机

制、运输行业协会自治机制和路长制、重

点运输车辆风险隐患管控机制和道路安全

隐患动态排查整治机制、重点运输领域数

据共享机制和智能化道路管控机制、重点

领域联合执法机制和道路应急处置机制、

社会化宣传机制和交通安全诚信机制。通

过全维度的一体化防控，实现道路交通安

全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三、重点任务

（一）坚持顶层基层一体化驱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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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责任体系更加完善。以实施死亡事故现

场督导机制和重大安全隐患约谈机制为抓

手，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各司

其职、齐抓共管的职能定位，理清权责边

界，建立全链条、闭环式的组织领导和监

管责任体系。

１．加强党政领导。按照 《山东省实

施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规定》（省政府令

第３１５号）和 《济南市实施 〈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施细则》

（济办发 〔２０１８〕４１号）要求，建立完善

道路交通安全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

任体系。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为本行政区域和本行业、领域道路交

通安全第一责任人，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承担全面领导责任；分管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的负责人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承担重要

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分管领域的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承担直接领导责任。（责任

单位：市公安局；各区县政府及代管镇、

街道的功能区管理机构，以下统称各区县

政府）

２．加强议事协调。充分发挥市道路

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交安

委）的作用，加强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

作的统筹推进和组织协调，强化调度、督

导、检查、考核、通报等职能作用，推动

各区县政府及职能部门抓实基层治理、公

路安全、“黑点”整治、事故追责 “四大

环节”，强化督导检查、定期通报、事故

曝光、问责约谈、追责发布 “五项制度”，

为一体化治理提供支撑保障。（责任单位：

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各

区县政府）

３．建立重大安全隐患约谈机制。针

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死亡事故多发

的区县，建立市交安委主任、市交安委副

主任、市交安委办公室主任三级约谈制

度，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补齐工作短

板，消除安全隐患。 （责任单位：市公安

局）

４．建立死亡事故现场督导机制。制

定区县、镇 （街道）两级政府负责人按照

死亡事故等级分别到现场督导处置的有关

规定。发生死亡１人事故的，事发地镇政

府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必须到现场督

导；发生死亡２人事故的，辖区区县政府

负责人必须到现场督导，推动隐患整改，

严格追责问责。（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

５．健全监督考核机制。严格执行

《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考核评

价办法》，明确隐患排查整改、交通事故

预防、交通管理力量建设等考核项目的评

分标准，科学实施考核，推动责任落实。

应急管理部门要在全市安全生产考核中增

加道路交通安全分值权重，推动各级将道

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责

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应急局）

６．严肃追责问责。较大生产安全交

通事故、死亡１至２人的一般生产安全交

通事故分别由市政府、区县政府成立调查

组。对农村地区发生的较大非生产安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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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参照较大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处理

方式，由市政府指定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成

立调查组。推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民事、

行政和刑事 “三责同追”。深挖彻查影响

交通安全管理的深层次、隐蔽性问题隐

患，对营运企业、车辆所有人、驾驶人的

非法改装、非法装载等违法行为实施溯源

调查，“以打促管、以打助防”，提高交通

安全防控水平。（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

局、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各区县政府）

（二）坚持社会共治一体化推进，确

保综合治理更加高效。以实施行业协会自

治机制和路长制为引领，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企业、基层组织、文明单位等示范引

领作用，动员各有关方面积极参与，建立

自管自治与多元共治相结合的全民防控模

式。

７．完善运输行业协会自治机制。充

分发挥运输行业协会自管自治作用，夯实

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安全生产由企业被动

接受监管向主动加强管理转变、安全风险

管控由政府推动为主向企业自主开展转

变、隐患排查治理由部门行政执法为主向

企业日常自查自纠转变，利用现有长途客

运、渣土运输、物流运输、快递、保险等

行业组织，推动制定自治公约，加强内部

交通安全管理，推进规章制度落实，整改

消除安全隐患。鼓励重点行业建立管理协

会，实现安全管理自查自纠。督促重点运

输企业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引导

职工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及时检查和

整改车辆安全隐患，以高度自管自治保障

安全运营。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市城管局、市口岸物流办、市邮政管理

局、莱芜银保监分局、各区县政府）

８．扎实推进路长制。健全完善由区

县政府统筹、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负

责、公安交警指导、村居 “两委”具体实

施的路长制，明确路段、片区、辖区三级

路长具体责任人，开展道路巡查、违法劝

导、宣传服务、隐患排查等工作，构建覆

盖城乡的道路交通安全基层防控网络。

（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市公安局）

９．加强 “两站两员”建设。围绕

“平安乡村”建设，持续加强 “两站两员”

（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交通安全劝导服

务站、交通安全管理员、交通安全协管

员）建设，深化警保合作，加快推进高标

准警保合作劝导站建设，强化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及手机ＡＰＰ的推广

应用，实施 “固定＋移动”“取证＋入户”

的 “２＋２”精准劝导管控模式，夯实农村

交通安全第一道关口。（责任单位：各区

县政府、市公安局）

１０．做强交通志愿队伍。加强文明交

通志愿者队伍建设，从文明单位向社会各

行各业拓展，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拓展示

范引领效应。强化公众监督，鼓励交通违

法举报，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员作用，拓展

交通违法 “随手拍”功能，畅通举报渠

道，及时兑现奖励，促进自觉守法文明出

行。 （责任单位：市文明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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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市交通运输局、各区县政府）

（三）坚持安全隐患一体化治理，确

保风险防控更加有力。以实施重点运输车

辆风险隐患管控机制和道路安全隐患动态

排查整治机制为导向，聚焦人、车、路、

环境四大要素，分类管控，统筹推进，构

建全环节闭环防控模式。

１１．强化重点运输车辆风险隐患管控

机制。针对大型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危

化品运输车辆、校车、营转非大客车、重

型货车、重型挂车、农村面包车８类重点

车辆，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教育等部

门要加大行业监管力度，严查非法拼装、

改装、报废车等不合格车辆从事营运行

为，确保营运车辆安全运行。公安部门要

严把重点车辆检验合格标志发放关，对不

符合标准的一律不予发放检验合格标志。

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

门要对机动车生产、销售、维修企业加强

监管，依法查处非法制售拼装、改装车辆

等违法行为，消除机动车源头安全隐患。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教育局、市文化和

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

１２．落实道路安全隐患动态排查整治

机制。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

及各区县政府要建立道路安全隐患动态排

查整治机制，围绕学校周边、农村集市、

城乡结合部、穿镇穿村和山区公路，重点

排查急弯陡坡、临水临崖、桥梁涵洞等危

险路段，动态整治道路规划不合理、设施

标线不健全等隐患问题，最大限度改善道

路通行环境。 （责任单位：市应急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各区县政府）

１３．强化重点驾驶人管理。交通运

输、公安等部门要对驾驶人培训机构加强

行业监管，提高培训和考试质量，提升新

学驾驶人驾驶技能和法治文明素养。公安

部门要加强对交通违法记满１２分驾驶人

的再教育，通过理论学习考试和社会实践

等多种方式，提高驾驶人整体素质水平。

对持有ＡＢ类准驾车型并从事客货运输的

驾驶人，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实施营运资

质考核，公安部门严格落实审验、换证等

日常监管措施，及时共享交通违法和事故

信息，实施联合惩戒，开展警示教育和安

全知识培训，并组织相关应急演练，提高

重点驾驶人安全守法意识和应急处置能

力。（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

局）

１４．加大重点运输企业管理力度。交

通运输部门要督促运输企业完善安全质量

管理体系，对运输经营行为、安全生产条

件、车辆技术状况、驾驶人从业资格实施

全流程、全周期闭环式管理，依法查处非

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公安部门对重

点运营企业实施红黄蓝三色预警管理制

度，会同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依法

运用违法抄告、约谈、问责制度和暂停营

运、停业整顿、取消资格等处罚措施，督

促落实主体责任。（责任单位：市交通运

输局、市公安局、市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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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监督和

安全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对电动自行车

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以及产品销售加强

监督管理。公安部门要强化电动自行车登

记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道路通行秩

序，严查不合格车辆。工业和信息化、市

场监管、公安部门等部门要建立健全执法

协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监管。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坚持信息数据一体化融合，确

保治理方式更加智能。以实施重点运输领

域数据共享机制和智能化道路管控机制为

载体，挖掘智能科技管理潜力，加快机器

换人步伐，通过系统平台对接、数据信息

共享和软硬件设施提升，提高道路交通安

全智能化、数字化、集约化管理效能。

１６．健全完善重点运输领域数据共享

机制。交通运输、公安、应急管理、教育

等部门要对重点车辆和驾驶人加强监管，

建立大中型客车、危险品运输车、重型中

型载货汽车、工程运输车辆、渣土车、校

车、公交车、出租车驾驶人的严重交通违

法信息、道路交通责任事故信息、客货运

驾驶人从业信息共享机制。要打通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公路视频监控、收费站过往

车辆等数据壁垒，畅通管理数据传送渠

道，实现交通管理数据有效关联。要重点

加强长途客运和旅游客运安全管理，监督

旅游客运企业按规定配备包车驾驶人，杜

绝疲劳驾驶。（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教育局、市文化

和旅游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１７．健全完善智能化道路管控机制。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要会同各区县政府

结合新建改建道路施工，不断升级完善道

路交通管理科技设施，提高城市道路智能

化管控水平，补齐国省道特别是县乡道路

交通管理科技设施短板，完善交通信号

灯、区间测速、视频监控、电子警察、诱

导屏等前端设备，构建覆盖全市城乡道路

的动态感知体系。做强城市大脑智慧交通

平台，强化数据信息采集和分析研判，为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信息数据支

撑。（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大数据局）

１８．优化完善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

台。指导旅客运输企业、危险品运输企

业、拥有５０辆以上重型载货汽车或牵引

车 （总质量１２吨及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

的运输企业、提供校车服务的企业单位等

道路运输经营者，按标准建设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平台，或者使用符合条件的社

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对所属道路

运输车辆和驾驶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时监

控和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要确保卫星定

位装置正常使用，保持车辆运行实时在

线。（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

局、市教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大数

据局）

（五）坚持交通管控一体化联动，确

保交通出行更加安全。以实施重点领域联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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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执法机制和道路应急处置机制为重点，

坚持重点违法整治和应急管理双管齐下，

健全完善部门联合执法保障机制，提高道

路交通秩序管控水平。

１９．健全完善重点领域联合执法机

制。加强长途 （旅游）客运和货车超限超

载联合整治，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要固

化联合执法机制，将长途 （旅游）客运和

货车超限超载整治列入常态化执法工作，

采取设置固定检查站、流动执法等方式，

围绕主要客运、旅游、货运通道和夜间等

重点时段，严查违法车辆，消除违法状

态，落实 “一超四罚”和联合惩戒措施。

加强渣土车违法联合整治，公安、城管等

部门要健全长效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执

法，严查闯红灯、违反通行路线规定、车

身不净、扬尘撒漏等违法行为，依法落实

处罚记分、停运整顿等惩戒措施。公安、

住房城乡建设、城管等部门要加强智能管

控平台融合对接，对渣土装载、运输、消

纳实施全程监控，精准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规范道路通行秩序。加强交通环保

联合整治，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要结合

大气污染防治，健全联合路检机制，采取

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方式，针对大

型客货运输、柴油客货车等重点车辆加强

路检路查，依法查处机动车冒黑烟及其他

交通违法行为，减少大气污染，消除安全

隐患。（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市

生态环境局）

２０．健全完善道路应急处置机制。公

安、消防救援、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

急管理、气象、保险协会等部门 （单位）

要建立完善道路交通应急处置联动工作机

制，明确职责分工，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发布道路预警信息，提高恶劣天气、交通

事故等异常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救援能

力，防止造成大规模交通拥堵和二次交通

事故发生。（责任单位：市应急局、市公

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委、市

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各区县政府）

２１．提高交通事故救援救治效能。应

急管理、公安、消防救援、交通运输、卫

生健康、保险协会等部门 （单位）要建立

交通事故快速发现、及时救援、有效救

治、妥善救助 “四位一体”联动机制，共

享交通事故灾情信息，布建交通事故救援

点、专业定点医院，组建重伤救治医疗专

家库，提高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使用效率，

降低事故死亡率和死伤比。 （责任单位：

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卫生健康委、市消防救援支队）

（六）坚持宣传教育一体化拓展，确

保法治文明更加凸显。以实施社会化宣传

机制和交通安全诚信机制为切入点，坚持

宣传教育和约束自律相结合，提高广大交

通参与者的法治观念和文明意识，凝聚社

会共识，塑造交通文化，持续形成守法出

行、文明出行的良好社会风尚。

２２．丰富社会化宣传教育机制。各区

县政府、相关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深化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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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传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加强宣传阵

地建设，制作契合实际、贴近生活、易于

传播的宣传作品，采取灵活多样、群众乐

于接受的形式弘扬文明交通理念，培育交

通规则意识。要重点围绕 “一老一小”两

大群体，开展针对性宣教活动，提高守法

出行和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 “泉城

好司机”“１２２全国交通安全日”“一盔一

带”等主题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努力营造守法出行、文明交通的浓厚

氛围。（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教育局、

各区县政府）

２３．落实交通安全诚信机制。公安、

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建

立完善全市交通安全诚信管理标准体系，

将机动车和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交通责

任事故情况与企业、个人信用关联，并将

个人和企业文明交通信用记录与车辆保

险、职业准入、金融信贷、评优评先等挂

钩，对交通失信行为人和单位实施联合惩

戒。（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

局）

２４．发挥融媒体宣传优势。融合

“报、网、端、微、屏”等全媒体资源，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机结合，提高交通安

全宣传的覆盖面，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开发

个性化宣传产品，拓展短视频、直播等宣

传模式，努力做到宣传教育无死角、全覆

盖。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常态化曝光严重

违法驾驶人和运输企业，借助事故典型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在全社会营造文明守法

氛围。（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运

输局、各区县政府）

四、工作要求

市交安委负责统筹协调全市道路交通

安全治理一体化工作体系建设，市交安委

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的推进实施。各区县

政府要建立完善相应组织领导机制，统筹

做好本辖区推进落实工作；各相关部门要

按照各自职能明确责任，密切配合，齐抓

共管，共同做好各行业领域一体化体系建

设工作。要落实一把手负责制，细化责任

分工，制定推进计划，确保任务落地。市

交安委办公室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加强工作调度和督导检查，科学评估考核

工作推进情况，对工作推进有力、成绩突

出的，要及时总结、通报表扬；对工作推

进缓慢、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印发）

６３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２０期）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简介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是由济南市人民政府主办，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承办并

编辑出版的政府出版物，是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载体。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系统、准确地刊载：市政府规章；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

文件；经法制机构合法审查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等。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

上刊登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文本为标准文本。市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

在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全文发布。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为Ａ４开本，半月刊，全年２４期。赠阅到全市各级政府、

村 （居）民委员会，县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行政服务大厅等公共场所。

登陆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 （ｗｗｗ．ｊｉｎａｎ．ｇｏｖ．ｃｎ）政府公报专栏、《济南市人民政府

公报》微网站 （ｈｔｔｐ：／／ｚｆｇｂ．ｗａｐ．ｊｉｎａｎ．ｇｏｖ．ｃｎ），或扫描二维码均可查阅市政府公报发

布的相关文件。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２０期

１０月２０日出版

主管主办：济南市人民政府

编辑出版：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编辑室

印刷单位：济南市政府机关文印中心

内部刊号：鲁联内资 （２００９）第１３５１号

地　　址：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１号

邮　　编：２５００９９

联系电话：０５３１－６６６０７６４６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ｎａｎ．ｇｏｖ．ｃｎ

电子信箱：ｓｄｊｎｇｂ＠ｊｉｎａｎ．ｇｏｖ．ｃｎ


